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文件

江 苏 省 国 家 税 务 局

江 苏 省 地 方 税 务 局

苏财规〔2011〕19 号

关于印发《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民政局,苏州工

业园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张家港保税区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省国家税务局直属分局，省地方税务局直属税

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

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和《关于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45

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江苏省公益性社会

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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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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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认定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加强公益性捐赠

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

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和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45
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由省民政厅批准成

立的基金会和经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公

益性社会团体。

第三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

务局负责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工作。

第四条 申请认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

体，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 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二）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三）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

（四）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

业；

（五）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六）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

（七）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八）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该组织财产的分配；

（九）申请前 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十）已办理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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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金会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 3年以上（含 3年）的，
应当在申请前连续 2年年度检查合格，或最近 1年年度检查合格
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 3A以上（含 3A）；登记 3年以下 1年以
上（含 1年）的，应当在申请前 1年年度检查合格或社会组织评
估等级在 3A以上（含 3A）；登记 1年以下的基金会具备本款第
（一）项至第（十）项规定的条件。

（十二）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

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 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
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基
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0%。
（十三）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含基金会）在民政部门依法登

记 3年以上，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活动资金数额，申请前连续 2
年年度检查合格，或最近 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在 3A以上（含 3A），申请前连续 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
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 70%（含 70%），同时需达到当年总支出的
50%以上（含 50%）。

本条第（十一）项和第(十三)项所称年度检查合格是指民政
部门对基金会、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含基金会）进行年度检查，

作出年度检查合格的结论；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 3A以上（含 3A）
是指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主导的社会组织评估中被评为 3A、4A、
5A级别，且评估结果在有效期内。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在初次

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应向省民政厅报送以下材料：

（一）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见

附表 1）或江苏省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见附表 2）；
（二）江苏省民政厅或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颁发

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组织章程；

（四）申请前相应年度的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



公益活动的明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五）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申请前相应年度的年度检查

结论、社会组织评估结论。

第六条 已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

体，每年应向省民政厅报送以下材料，以重新确认继续享有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一） 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含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年度审查表（见附表 3）或江苏省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年度审查表（见附表 4）；

（二） 上一年度的受赠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

（三） 上一年度的财务报告;
（四） 上一年度从事公益活动的明细；

（五）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审计报告。

（六） 民政部门出具的上一年度检查结论、社会组织评估

结论。

第七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原则上

每年办理一次。初次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

团体应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向省民政厅报送本办法第五条所列材
料。已取得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须在次年 3月
31日前报送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材料进行年度审查。省财政厅、
省民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对公益性社会团体上报

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后，在 5月 31日前对外联合公布名单，并
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名单包括继续获得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以及新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第八条 对纳税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凡接受捐赠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列入所公布名单的，企业或个

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

除；凡接受捐赠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在名单之列，或虽在名单之

列但企业或个人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在名单所属年度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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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予税前扣除。

第九条 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取消其公

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及时公告：
（一）年度检查不合格或最近一次社会组织评估等级低于

3A的；
（二）年度检查连续两年被评为基本合格的；

（三）在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时有弄虚作假行为

的；

（四）存在偷税或逃避缴纳税款行为或为他人偷税或逃避缴

纳税款提供便利的；

（五）存在违反该组织章程的活动，或者接受的捐赠款项用

于组织章程规定用途之外的支出等情况的；

（六）受到行政处罚的。

被取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存在本

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1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公益性
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存在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六）项情形的，3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
除资格。对存在本条第（四）项、第（五）项情形的公益性社会

团体，应对其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各项收入依法补征企业所得

税。

第十条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

应自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之一或存在本办法第九条规

定情形之一之日起 15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主管税务机
关可暂时明确其在获得资格的次年企业或个人向该公益性社会

团体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得税前扣除，同时提请省级财政、税

务、民政部门明确其获得资格的次年不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

税务机关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发现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再符合

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之一，或存在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也按上款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公益性社会团体在接受捐赠时，应使用省财政厅

印制的公益性捐赠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须
加盖本单位的印章；对个人索取捐赠票据的，应予以开具。

第十二条 省及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所在地的财政、国

税、地税部门有权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接受的享受税前扣

除捐赠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民政厅、省国家税务局、

省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1年 6月 1日起施行。《江苏省非营
利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苏财税[2007]63号）同时废止。



附表 1：

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

社会团体名称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

从事的公益事业属于 □ 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

体和个人的活动；

□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 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 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税务登记号 主管税务机关

社会团体负责人 电话号码

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是 □ 否□

2.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是 □ 否□

3.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

是 □ 否□

4.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

是 □ 否□

5.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是 □ 否□

6.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

是 □ 否□

7.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是 □ 否□

8.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

是 □ 否□

9.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

是 □ 否□

10.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是 □ 否□

11. 申请前 3年内有关支出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单位：万元

年度 本 年 度

公 益 性

支出

本 年 度

全 部 支

出

上 一 年

度 捐 赠

收入

是否达到本

年 支 出 的

50%

是否达到上年

捐赠收入的 70%

1 2 3 4=1/2 5=1/3

合计



12. 申请前两年的年检或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附列

资料

1. 江苏省民政厅颁发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有 □ 无□

2. 组织章程；

有 □ 无□

3. 申请前连续 3个年度内的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

动的明细

有 □ 无□

4.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有 □ 无□

特殊情况说明：（如有特殊原因造成不能符合以上认定条件，请陈列说明）

填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 2.

江苏省公益性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表

基金会名称

注册登记号 基金会性质（公募还是私募）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

税务登记号 主管税务机关

基金会负责人 电话号码

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是 □ 否□

2.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

是 □ 否□

3.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

是 □ 否□

4.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是 □ 否□

5.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是 □ 否□

6.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

是 □ 否□

7.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

是 □ 否□

8.对接受捐赠的收入以及用捐赠收入进行的支出单独进行核?

是 □ 否□

9.申请前 3年基金会的有关支出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单位：万元

年度 当 年

度 公

益 性

支出

当年工作

人员工资

福利和行

政办公支

出

当 年

度 全

部 支

出

(公募)

上一年

度总收

入 或

(私募)

上一年

基金余

额

当年公益

性支出是

否达到上

一年总收

入 的 70%

（公募）或

上一年基

金余额的

8%(私募)

当年工作人

员工资福利

和行政办公

支出是否超

过当年全部

支出的 10%

1 2 3 4 5=1/4 6=2/3

合计



10. 申请前两年的年检或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附列

资料

1. 江苏省民政厅颁发的登记证书复印件

有 □ 无□

2. 组织章程；

有 □ 无□

3. 申请前连续 3个年度内的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

动的明细

有 □ 无□

4.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有 □ 无□

特殊情况说明：（如有特殊原因造成不能符合以上认定条件，请陈列说明）

填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 3：

江苏省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年度审查表



群众团体名称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年份

税务登记号 主管税务机关

团体负责人 电话号码

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 前 3 年内有关支出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单位：万元

2 前两年的年检或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3. 上一年是否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行为或者为他人逃避缴纳税款提供便利的行

为？

有 □ 无□

４.上一年是否存在违反组织章程的活动？

有 □ 无□

５. 上一年是否有把接受捐赠款项用于组织章程规定购用途之外的支出的情况？

有 □ 无□

６．上一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

有 □ 无□

年度 本 年 度

公 益 性

支出

本 年 度

全 部 支

出

上 一 年

度 捐 赠

收入

是否达到本

年 支 出 的

50%

是否达到上年

捐赠收入的 70%

1 2 3 4=1/2 5=1/3

合计

附 报

材 料

１.上年度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动的明细

有 □ 无□

２.上年度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有 □ 无□

填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 4： 江苏省公益性基金会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年度审查表

基金会名称

注册登记号 基金会性质 (公募还是私募)

成立时间 主管部门



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年份

税务登记号 主管税务机关

基金会负责人 电话号码

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 前 3 年基金会的有关支出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单位：万元

2 前两年的年检或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年度年检情况：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情况：

3. 上一年是否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行为或者为他人逃避缴纳税款提供便利的行为？

有 □ 无□

４.上一年是否存在违反组织章程的活动？

有 □ 无□

５.上一年是否有把接受捐赠款项用于组织章程规定购用途之外的支出的情况？

有 □ 无□

６上一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

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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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报

材 料

１.上年度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动的明细

有 □ 无□

２.上年度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

有 □ 无□

填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